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5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278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3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珠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9

61號、第41483號、第41630號、第41754號、第47830號、第4982

9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第370

64號），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珠鷺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各罪之沒收，均如附表「宣告刑/沒

收」欄所示。

　　事　實

一、王珠鷺前①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

花蓮地方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17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

確定，經入監執行後，於民國103年11月13日假釋並付保護

管束出監，嗣因假釋期間違反保護管束規定遭撤銷假釋，餘

殘刑11月29日；②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2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

刑9月、8月、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③因竊

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07

年度聲字第220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上開①

之殘刑與②、③之罪刑接續執行，甫於111年2月11日因縮短

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

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6時至18時間之某時，見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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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弘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2樓206室之窗戶未

上鎖，竟先後踰越該處後陽台之欄杆及窗戶後侵入其內，徒

手竊取大石高弘所有放置於屋內之日幣30,000元，得手後再

沿窗戶攀爬離去。嗣於112年7月17日晚間6時許，大石高弘

返家後發現遭竊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112年度偵字

第56961號）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之

犯意，於①112年7月1日3時55分許、②同年月4日7時15分

許，先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1樓之「夜越來

KTV」廚房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菜刀，再持菜刀撬

開上址2樓之「富麗園KTV」窗戶(無窗戶遭破壞之證據)，隨

即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分別竊取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4

0,000元、800元得逞；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

盜之犯意，於同年月5日6時15分許，再次前往上址行竊，因

周業正已將安全門上鎖，王珠鷺雖試圖打開門鎖(無破壞門

及門鎖之證據)，惟仍無法順利進入，致未得逞。（112年度

偵字第41483號）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之

犯意，於112年7月6日18時30分前某時，自韓美瑤所承租位

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號房內，以徒手移動該房間

內角落之屬安全設備之天花板，並自該處攀爬至陳明智所承

租位於同址3樓2號房之租屋處內，徒手竊取SNOOPY存錢筒內

之新臺幣2,000元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

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15時27分許，先攀爬

踰越余春花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05室之

租屋處陽台短牆，再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不明堅硬物

品破壞陽台鐵窗後，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徒手竊取余春

花所有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等財物。（112

年度偵字第41754號）

　㈤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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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時許，從周進煌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之「越愛來

時尚會館」之後門進入該會館，徒手竊取店內價值總計新臺

幣80,000元之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等財

物。（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之犯

意，於112年7月26日6時40分許，自桃園市○○區○○○路0

巷0號「星福星（大樂）茶藝KTV」後門雜物間，拿取客觀上

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或其他堅硬工具，撬破上址後門並破

壞附掛之門鎖後侵入其內，竊取店內現金新臺幣2,700元、

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總計價值約新臺幣10,860

元。（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㈦於112年7月22日0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文昌公

園內，見李儀華不慎遺失在該處之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

證、健保卡各1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

遺失物之犯意，將該黑色長夾撿拾後侵占入己。（112年度

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年4月2日17

時47分許至同日18時3分許間之某時，在桃園市○○區○○

○000號之景福宮旁，見楊靜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停放於該處，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

之犯意，竟趁無人注意之際，以不詳方式開啟該機車之車

廂，再徒手竊取該機車車箱內之皮夾1只(內有現金新臺幣3,

500元、台新商業銀行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

2張、彰化銀行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得手後

旋即逃離現場。（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㈨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

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3年4月7日14時30分許，持客觀

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至余春花位在桃園市○○區○○

○00號3樓305室租屋處，先攀爬至3樓，踰越安全設備之陽

台短牆，再以鐵棍破壞陽台鐵窗柵欄及玻璃後（毀損、侵入

住宅部分均未據告訴），踰越窗戶進入後，徒手竊取余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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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放置於屋內之現金新臺幣15,000元，得手後離去。（11

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二、案經大石高弘、周業正、陳明智、余春花、周進煌、陳思

伊、李儀華分別訴由渠等居住地之警察機關，再交由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

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

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

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

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

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

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

據」；其立法本旨係以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

於傳聞證據，此項證據，當事人無從直接對於原供述者加以

詰問，以擔保其真實性，法院亦無從直接接觸證人而審酌其

證言之憑信性，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原則，除具有必

要性及信用性情況之除外者外，原則上不認其有容許性，自

不具證據能力；至所謂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者，例如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2、之3、之4、之5情形，仍例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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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證據能力，然此乃係指法院未於審判期日傳喚相關證人

到庭，案件僅能依靠該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為判斷之情

形，始需就該等審判外供述證據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5所定要件一一檢視各該證人之供述，作為證據之

資格。倘法院已經依據當事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接受檢辯雙

方之交互詰問，則法院既已透過直接、言詞審理方式檢驗過

該證人之前之證詞，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亦已受到保障得以

完全行使之情況下，該等審判外證據除有其他法定事由（例

如：非基於國家公權力正當行使所取得或私人非法取得等，

而有害公共利益，即以一般證據排除法則為判斷），應認該

審判外供述已得透過審判程式之詰問檢驗，而取得作為證據

之資格，亦即其審判外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相符部分，顯然已

經構成具備可信之特別情狀，當然有證據資格（實務上之作

用常為引用該等陳述與審判中陳述相符，強化該證人供述之

可信度），其不符部分，作為檢視審判中所為供述可信與否

之彈劾證據，當無不許之理，甚者，其不符部分倘係於司法

警察、檢察事務官調查中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與否或

不構成犯罪與否之證據，亦僅需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規定，斟酌其審判外供述作成外部環境、製作過程、內容、

功能等情況認為之前供述較為可信，即可取得證據資格，而

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格（參照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5

07號、95年臺上字第2515號判決意旨）。查本件證人即告訴

人周進煌於113年9月24日本院訊問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行交

互詰問程序，直接言詞審理檢視其證詞，故其前於警詢時所

為之陳述，當然已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而有證據能力，且

如上所述，可為彈劾證據。

三、再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

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

有明文，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

『書面』報告」，同法第206 條第1 項亦規定甚明，是鑑定

人以書面為鑑定報告提出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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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立法理由及同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即具有證據能力。

又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

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 條至第206 條之

1 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此，檢

察官對於偵查中之案件，認須實施鑑定者，固應就具體個

案，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為之；但對於司法

警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或有量大或急迫之情形，為因應實

務之現實需求，如檢察官針對該類案件之性質（例如：查扣

之毒品必須檢驗其成份、對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必須檢驗

其體內有無毒品代謝反應、對於查扣之槍砲彈藥必須檢驗有

無殺傷力、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必須鑑定是否屬於保

育類動物案件等），認為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經參看法務

部92年5 月20日法檢字第092080203 號函送之法務部「因應

刑事訴訟法修正工作小組」研討之刑事訴訟法修正相關議題

第21則之共識結論，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於92年8 月1 日舉行

之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第三則法律問題研討結果

之多數說（載於司法院92年8 月印行「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

問題彙編」第15頁至第18頁），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得由該

管檢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

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俾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司法

警察對於調查中之此類案件，得即時送請事前已選任之鑑定

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該鑑定人或鑑定機

關（團體）亦應視同受承辦檢察官所選任或囑託而執行鑑定

業務，其等出具之書面鑑定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所

定之傳聞例外，當具有證據能力（參看法務部92年9 月1 日

法檢字第0920035083號函）。從而，警方在犯罪事實欄一

㈠、㈨之案發現場所採樣之指紋、血跡，經由警方依法務

部、轄區檢察長事前概括之選任，委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所出具之鑑定書，均應認具

有證據能力而得為本件之證據。

四、卷內之現場勘查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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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

遭竊現場照片、扣案物品照片均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

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

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等照片及列印均有證據能

力。再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

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

用之所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珠鷺對於上開犯行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如附

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及證人即

告訴人周進煌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復有如附表書證欄所

示證據在卷可佐，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已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犯如附表「所犯法條」欄所示之罪，起訴書

論罪法條與此不符者，均顯有違誤，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

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礙

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均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1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

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等

語。經查，本件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上開累犯之部分事

實，並已載明該累犯之罪名其中之一即為竊盜罪，該罪罪名

與罪質既與本件竊盜罪相同，而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所載累犯之內容並經本院當庭告知，依司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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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

5660號裁定意旨為個案情節審酌後，自足認被告就本件竊盜

犯行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此次就被告竊盜犯行

部分加重最低本刑，對其人身自由所為限制自無過苛之侵

害，是認本件竊盜犯行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

　㈣再被告就附表編號4之犯行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

定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之各次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之多寡及其價

值、其犯後固坦承犯行，然迄未賠償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

人之損失、並兼衡被告自86年以降，常業竊盜、普通及加重

竊盜案件無數（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之素行不端，且業經二次假釋寬典，仍未見其悔改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刑

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再被告於本案前後另

犯多罪，依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不在本件定其應執行

刑。末以，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除編號4之

犯行未遂部分及附表編號9已發還之部分），均屬被告王珠

鷺之犯罪所得，且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被害人，應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各次犯罪項下宣告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又扣案如附表編號9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已發還告訴

人李儀華，有贓物領據在卷可稽，自不得再宣告沒收及追徵

價額。至如附表編號2、3、6、8、11之犯罪工具欄所示之

物，均未扣案，且難以特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

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320條第1項、第3項、第

337條、第47條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

第3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印山、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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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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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

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犯罪工具 犯罪所得 所犯法條 宣告刑/沒收

1 大石高弘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㈠

（112年度偵

字第56961

號）

徒手 日 幣 30,000

元

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及窗

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

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

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書證：

⑴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9月1日刑紋字第1126020315號鑑定書。

⑵現場勘查照片。

2 周業正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㈡之①

（112年度偵

字第41483

號）

菜刀

（未扣

案）

新臺幣40,00

0元

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

竊盜，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

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3 犯罪事實欄

一㈡之②

（112年度偵

字第41483

號）

菜刀

（未扣

案）

新臺幣800元 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

竊 盜 ， 處 有 期 徒 刑 柒

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

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4 犯罪事實欄

一㈡之③

（112年度偵

字第41483

號）

徒手 本次犯行未

遂

刑法第320

條第3項、

第1項

王珠鷺竊盜未遂，處有期

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5 陳明智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㈢

（112年度偵

字第41630

徒手 新臺幣2,000

元

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侵入

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

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

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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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書證：

⑴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6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㈣

（112年度偵

字第41754

號）

不明堅硬

物品

（未扣

案）

新臺幣40,00

0元、鐵製手

錶1只

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1

款 、 第 2

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

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

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

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

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

⑵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

7 周進煌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㈤

（112年度偵

字第47830

號）

徒手 藝術品4件、

酒1瓶、七星

及峰香菸共3

條

刑法第320

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

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

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

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8 陳思伊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㈥

（112年度偵

字第49829

號）

鐵棍或工

具

（未扣

案）

新臺幣2,700

元 、 香 菸 4

條、計程車

機1台、酒6

瓶

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門窗

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

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竊現場照片。

9 李儀華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㈦

（112年度偵

字第42392

號、112年度

調院偵字第9

97號）

徒手 黑色長夾1只

（內有身分

證、健保卡

各1張），已

發還

刑法第337

條

王珠鷺侵占遺失物，處罰

金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武陵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

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112年7月26日贓物領據、扣案物品照片。

10 楊靜樺 犯罪事實欄

一㈧

徒手 皮夾1只(內

有現金新臺

刑法第320

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

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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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偵

字第37064

號）

幣3,500元、

台新商業銀

行 信 用 卡 2

張、國泰世

華商業銀行

信用卡2張、

彰化銀行提

款卡1張、身

分證及健保

卡各1張)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

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

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

11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

一㈨

（113年度偵

字第37054

號）

鐵棍

（未扣

案）

現金新臺幣1

5,000元

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1

款 、 第 2

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

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

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

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

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案發現場照片、現場勘察照片。

⑵勘察採證同意書。

⑶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4日桃警鑑字第1130085707號DNA鑑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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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5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278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3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珠鷺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第41483號、第41630號、第41754號、第47830號、第49829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第37064號），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珠鷺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各罪之沒收，均如附表「宣告刑/沒收」欄所示。
　　事　實
一、王珠鷺前①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17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經入監執行後，於民國103年11月13日假釋並付保護管束出監，嗣因假釋期間違反保護管束規定遭撤銷假釋，餘殘刑11月29日；②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2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月、8月、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③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220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上開①之殘刑與②、③之罪刑接續執行，甫於111年2月11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6時至18時間之某時，見大石高弘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2樓206室之窗戶未上鎖，竟先後踰越該處後陽台之欄杆及窗戶後侵入其內，徒手竊取大石高弘所有放置於屋內之日幣30,000元，得手後再沿窗戶攀爬離去。嗣於112年7月17日晚間6時許，大石高弘返家後發現遭竊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之犯意，於①112年7月1日3時55分許、②同年月4日7時15分許，先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1樓之「夜越來KTV」廚房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菜刀，再持菜刀撬開上址2樓之「富麗園KTV」窗戶(無窗戶遭破壞之證據)，隨即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分別竊取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800元得逞；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同年月5日6時15分許，再次前往上址行竊，因周業正已將安全門上鎖，王珠鷺雖試圖打開門鎖(無破壞門及門鎖之證據)，惟仍無法順利進入，致未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6日18時30分前某時，自韓美瑤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號房內，以徒手移動該房間內角落之屬安全設備之天花板，並自該處攀爬至陳明智所承租位於同址3樓2號房之租屋處內，徒手竊取SNOOPY存錢筒內之新臺幣2,000元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15時27分許，先攀爬踰越余春花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05室之租屋處陽台短牆，再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不明堅硬物品破壞陽台鐵窗後，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徒手竊取余春花所有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等財物。（112年度偵字第41754號）
　㈤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5日3時許，從周進煌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之「越愛來時尚會館」之後門進入該會館，徒手竊取店內價值總計新臺幣80,000元之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等財物。（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26日6時40分許，自桃園市○○區○○○路0巷0號「星福星（大樂）茶藝KTV」後門雜物間，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或其他堅硬工具，撬破上址後門並破壞附掛之門鎖後侵入其內，竊取店內現金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總計價值約新臺幣10,860元。（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㈦於112年7月22日0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文昌公園內，見李儀華不慎遺失在該處之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該黑色長夾撿拾後侵占入己。（112年度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年4月2日17時47分許至同日18時3分許間之某時，在桃園市○○區○○○000號之景福宮旁，見楊靜樺所有之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停放於該處，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竟趁無人注意之際，以不詳方式開啟該機車之車廂，再徒手竊取該機車車箱內之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得手後旋即逃離現場。（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㈨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3年4月7日14時30分許，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至余春花位在桃園市○○區○○○00號3樓305室租屋處，先攀爬至3樓，踰越安全設備之陽台短牆，再以鐵棍破壞陽台鐵窗柵欄及玻璃後（毀損、侵入住宅部分均未據告訴），踰越窗戶進入後，徒手竊取余春花所有放置於屋內之現金新臺幣15,000元，得手後離去。（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二、案經大石高弘、周業正、陳明智、余春花、周進煌、陳思伊、李儀華分別訴由渠等居住地之警察機關，再交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其立法本旨係以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於傳聞證據，此項證據，當事人無從直接對於原供述者加以詰問，以擔保其真實性，法院亦無從直接接觸證人而審酌其證言之憑信性，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原則，除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之除外者外，原則上不認其有容許性，自不具證據能力；至所謂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者，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2、之3、之4、之5情形，仍例外認其有證據能力，然此乃係指法院未於審判期日傳喚相關證人到庭，案件僅能依靠該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為判斷之情形，始需就該等審判外供述證據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定要件一一檢視各該證人之供述，作為證據之資格。倘法院已經依據當事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接受檢辯雙方之交互詰問，則法院既已透過直接、言詞審理方式檢驗過該證人之前之證詞，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亦已受到保障得以完全行使之情況下，該等審判外證據除有其他法定事由（例如：非基於國家公權力正當行使所取得或私人非法取得等，而有害公共利益，即以一般證據排除法則為判斷），應認該審判外供述已得透過審判程式之詰問檢驗，而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亦即其審判外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相符部分，顯然已經構成具備可信之特別情狀，當然有證據資格（實務上之作用常為引用該等陳述與審判中陳述相符，強化該證人供述之可信度），其不符部分，作為檢視審判中所為供述可信與否之彈劾證據，當無不許之理，甚者，其不符部分倘係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調查中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與否或不構成犯罪與否之證據，亦僅需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規定，斟酌其審判外供述作成外部環境、製作過程、內容、功能等情況認為之前供述較為可信，即可取得證據資格，而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格（參照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507號、95年臺上字第2515號判決意旨）。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周進煌於113年9月24日本院訊問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行交互詰問程序，直接言詞審理檢視其證詞，故其前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當然已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而有證據能力，且如上所述，可為彈劾證據。
三、再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同法第206 條第1 項亦規定甚明，是鑑定人以書面為鑑定報告提出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立法理由及同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即具有證據能力。又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 條至第206 條之1 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此，檢察官對於偵查中之案件，認須實施鑑定者，固應就具體個案，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為之；但對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或有量大或急迫之情形，為因應實務之現實需求，如檢察官針對該類案件之性質（例如：查扣之毒品必須檢驗其成份、對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必須檢驗其體內有無毒品代謝反應、對於查扣之槍砲彈藥必須檢驗有無殺傷力、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必須鑑定是否屬於保育類動物案件等），認為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經參看法務部92年5 月20日法檢字第092080203 號函送之法務部「因應刑事訴訟法修正工作小組」研討之刑事訴訟法修正相關議題第21則之共識結論，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於92年8 月1 日舉行之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第三則法律問題研討結果之多數說（載於司法院92年8 月印行「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彙編」第15頁至第18頁），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得由該管檢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俾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對於調查中之此類案件，得即時送請事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該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亦應視同受承辦檢察官所選任或囑託而執行鑑定業務，其等出具之書面鑑定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所定之傳聞例外，當具有證據能力（參看法務部92年9 月1 日法檢字第0920035083號函）。從而，警方在犯罪事實欄一㈠、㈨之案發現場所採樣之指紋、血跡，經由警方依法務部、轄區檢察長事前概括之選任，委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所出具之鑑定書，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而得為本件之證據。
四、卷內之現場勘查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遭竊現場照片、扣案物品照片均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等照片及列印均有證據能力。再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所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珠鷺對於上開犯行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及證人即告訴人周進煌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復有如附表書證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犯如附表「所犯法條」欄所示之罪，起訴書論罪法條與此不符者，均顯有違誤，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均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1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等語。經查，本件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上開累犯之部分事實，並已載明該累犯之罪名其中之一即為竊盜罪，該罪罪名與罪質既與本件竊盜罪相同，而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累犯之內容並經本院當庭告知，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為個案情節審酌後，自足認被告就本件竊盜犯行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此次就被告竊盜犯行部分加重最低本刑，對其人身自由所為限制自無過苛之侵害，是認本件竊盜犯行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再被告就附表編號4之犯行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之各次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之多寡及其價值、其犯後固坦承犯行，然迄未賠償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損失、並兼衡被告自86年以降，常業竊盜、普通及加重竊盜案件無數（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之素行不端，且業經二次假釋寬典，仍未見其悔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刑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再被告於本案前後另犯多罪，依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不在本件定其應執行刑。末以，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除編號4之犯行未遂部分及附表編號9已發還之部分），均屬被告王珠鷺之犯罪所得，且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被害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各次犯罪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扣案如附表編號9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已發還告訴人李儀華，有贓物領據在卷可稽，自不得再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至如附表編號2、3、6、8、11之犯罪工具欄所示之物，均未扣案，且難以特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320條第1項、第3項、第337條、第47條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印山、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犯罪工具

		犯罪所得

		所犯法條

		宣告刑/沒收



		1

		大石高弘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㈠
（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

		徒手

		日幣3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9月1日刑紋字第1126020315號鑑定書。
⑵現場勘查照片。

		


		


		


		




		2

		周業正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①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捌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3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②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8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柒 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4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③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徒手

		本次犯行未遂

		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

		王珠鷺竊盜未遂，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5

		陳明智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㈢
（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徒手

		新臺幣2,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6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㈣
（112年度偵字第41754號）

		不明堅硬物品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
⑵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

		


		


		


		




		7

		周進煌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㈤
（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徒手

		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8

		陳思伊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㈥
（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鐵棍或工具
（未扣案）

		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竊現場照片。

		


		


		


		




		9

		李儀華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㈦
（112年度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徒手

		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已發還

		刑法第337條

		王珠鷺侵占遺失物，處罰金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武陵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112年7月26日贓物領據、扣案物品照片。

		


		


		


		




		10

		楊靜樺

		犯罪事實欄一㈧
（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徒手

		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

		


		


		


		




		11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㈨
（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鐵棍
（未扣案）

		現金新臺幣15,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案發現場照片、現場勘察照片。
⑵勘察採證同意書。
⑶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4日桃警鑑字第1130085707號DNA鑑定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5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278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3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珠鷺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9
61號、第41483號、第41630號、第41754號、第47830號、第4982
9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第370
64號），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珠鷺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各罪之沒收，均如附表「宣告刑/沒
收」欄所示。
　　事　實
一、王珠鷺前①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
    花蓮地方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17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
    確定，經入監執行後，於民國103年11月13日假釋並付保護
    管束出監，嗣因假釋期間違反保護管束規定遭撤銷假釋，餘
    殘刑11月29日；②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2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
    刑9月、8月、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③因竊盜、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
    聲字第220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上開①之殘
    刑與②、③之罪刑接續執行，甫於111年2月11日因縮短刑期執
    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
    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6時至18時間之某時，見大石
    高弘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2樓206室之窗戶未上鎖
    ，竟先後踰越該處後陽台之欄杆及窗戶後侵入其內，徒手竊
    取大石高弘所有放置於屋內之日幣30,000元，得手後再沿窗
    戶攀爬離去。嗣於112年7月17日晚間6時許，大石高弘返家
    後發現遭竊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112年度偵字第569
    61號）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之
    犯意，於①112年7月1日3時55分許、②同年月4日7時15分許，
    先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1樓之「夜越來KTV」廚
    房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菜刀，再持菜刀撬開上址2
    樓之「富麗園KTV」窗戶(無窗戶遭破壞之證據)，隨即踰越
    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分別竊取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
    、800元得逞；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
    ，於同年月5日6時15分許，再次前往上址行竊，因周業正已
    將安全門上鎖，王珠鷺雖試圖打開門鎖(無破壞門及門鎖之
    證據)，惟仍無法順利進入，致未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
    483號）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之
    犯意，於112年7月6日18時30分前某時，自韓美瑤所承租位
    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號房內，以徒手移動該房間內角
    落之屬安全設備之天花板，並自該處攀爬至陳明智所承租位
    於同址3樓2號房之租屋處內，徒手竊取SNOOPY存錢筒內之新
    臺幣2,000元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
    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15時27分許，先攀爬
    踰越余春花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05室之租屋
    處陽台短牆，再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不明堅硬物品破
    壞陽台鐵窗後，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徒手竊取余春花所
    有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等財物。（112年度
    偵字第41754號）
　㈤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5日3
    時許，從周進煌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之「越愛來時尚
    會館」之後門進入該會館，徒手竊取店內價值總計新臺幣80
    ,000元之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等財物。
    （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之犯意
    ，於112年7月26日6時40分許，自桃園市○○區○○○路0巷0號「
    星福星（大樂）茶藝KTV」後門雜物間，拿取客觀上可作為
    兇器使用之鐵棍或其他堅硬工具，撬破上址後門並破壞附掛
    之門鎖後侵入其內，竊取店內現金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
    、計程車機1台、酒6瓶，總計價值約新臺幣10,860元。（11
    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㈦於112年7月22日0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文昌公園內，
    見李儀華不慎遺失在該處之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
    保卡各1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
    之犯意，將該黑色長夾撿拾後侵占入己。（112年度偵字第42
    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年4月2日17時4
    7分許至同日18時3分許間之某時，在桃園市○○區○○○000號之
    景福宮旁，見楊靜樺所有之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停
    放於該處，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竟趁
    無人注意之際，以不詳方式開啟該機車之車廂，再徒手竊取
    該機車車箱內之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
    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
    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得手後旋即逃離現場。（11
    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㈨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
    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3年4月7日14時30分許，持客觀上
    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至余春花位在桃園市○○區○○○00號3
    樓305室租屋處，先攀爬至3樓，踰越安全設備之陽台短牆，再
    以鐵棍破壞陽台鐵窗柵欄及玻璃後（毀損、侵入住宅部分均未
    據告訴），踰越窗戶進入後，徒手竊取余春花所有放置於屋
    內之現金新臺幣15,000元，得手後離去。（113年度偵字第370
    54號）
二、案經大石高弘、周業正、陳明智、余春花、周進煌、陳思伊
    、李儀華分別訴由渠等居住地之警察機關，再交由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
    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
    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
    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
    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
    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其立法本旨係以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於傳
    聞證據，此項證據，當事人無從直接對於原供述者加以詰問
    ，以擔保其真實性，法院亦無從直接接觸證人而審酌其證言
    之憑信性，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原則，除具有必要性
    及信用性情況之除外者外，原則上不認其有容許性，自不具
    證據能力；至所謂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者，例如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之2、之3、之4、之5情形，仍例外認其有
    證據能力，然此乃係指法院未於審判期日傳喚相關證人到庭
    ，案件僅能依靠該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為判斷之情形，
    始需就該等審判外供述證據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之5所定要件一一檢視各該證人之供述，作為證據之資格
    。倘法院已經依據當事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接受檢辯雙方之
    交互詰問，則法院既已透過直接、言詞審理方式檢驗過該證
    人之前之證詞，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亦已受到保障得以完全
    行使之情況下，該等審判外證據除有其他法定事由（例如：
    非基於國家公權力正當行使所取得或私人非法取得等，而有
    害公共利益，即以一般證據排除法則為判斷），應認該審判
    外供述已得透過審判程式之詰問檢驗，而取得作為證據之資
    格，亦即其審判外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相符部分，顯然已經構
    成具備可信之特別情狀，當然有證據資格（實務上之作用常
    為引用該等陳述與審判中陳述相符，強化該證人供述之可信
    度），其不符部分，作為檢視審判中所為供述可信與否之彈
    劾證據，當無不許之理，甚者，其不符部分倘係於司法警察
    、檢察事務官調查中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與否或不構
    成犯罪與否之證據，亦僅需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規
    定，斟酌其審判外供述作成外部環境、製作過程、內容、功
    能等情況認為之前供述較為可信，即可取得證據資格，而作
    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格（參照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507
    號、95年臺上字第2515號判決意旨）。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
    周進煌於113年9月24日本院訊問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行交互
    詰問程序，直接言詞審理檢視其證詞，故其前於警詢時所為
    之陳述，當然已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而有證據能力，且如
    上所述，可為彈劾證據。
三、再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
    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
    有明文，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
    書面』報告」，同法第206 條第1 項亦規定甚明，是鑑定人
    以書面為鑑定報告提出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立法理由及同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即具有證據能力。又
    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
    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 條至第206 條之1 
    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此，檢察
    官對於偵查中之案件，認須實施鑑定者，固應就具體個案，
    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為之；但對於司法警察
    機關調查中之案件，或有量大或急迫之情形，為因應實務之
    現實需求，如檢察官針對該類案件之性質（例如：查扣之毒
    品必須檢驗其成份、對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必須檢驗其體
    內有無毒品代謝反應、對於查扣之槍砲彈藥必須檢驗有無殺
    傷力、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必須鑑定是否屬於保育類
    動物案件等），認為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經參看法務部92
    年5 月20日法檢字第092080203 號函送之法務部「因應刑事
    訴訟法修正工作小組」研討之刑事訴訟法修正相關議題第21
    則之共識結論，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於92年8 月1 日舉行之刑
    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第三則法律問題研討結果之多
    數說（載於司法院92年8 月印行「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
    彙編」第15頁至第18頁），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得由該管檢
    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
    機關（團體）之方式，俾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對於調查中之此類案件，得即時送請事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
    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該鑑定人或鑑定機關（
    團體）亦應視同受承辦檢察官所選任或囑託而執行鑑定業務
    ，其等出具之書面鑑定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所定之
    傳聞例外，當具有證據能力（參看法務部92年9 月1 日法檢
    字第0920035083號函）。從而，警方在犯罪事實欄一㈠、㈨之
    案發現場所採樣之指紋、血跡，經由警方依法務部、轄區檢
    察長事前概括之選任，委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所出具之鑑定書，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而得為本件之證據。
四、卷內之現場勘查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查
    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
    遭竊現場照片、扣案物品照片均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
    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
    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等照片及列印均有證據能
    力。再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
    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
    用之所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珠鷺對於上開犯行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如附
    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及證人即
    告訴人周進煌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復有如附表書證欄所
    示證據在卷可佐，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已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犯如附表「所犯法條」欄所示之罪，起訴書
    論罪法條與此不符者，均顯有違誤，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
    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礙
    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均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1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
    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
    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等語。經
    查，本件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上開累犯之部分事實，並已
    載明該累犯之罪名其中之一即為竊盜罪，該罪罪名與罪質既
    與本件竊盜罪相同，而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
    載累犯之內容並經本院當庭告知，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
    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
    定意旨為個案情節審酌後，自足認被告就本件竊盜犯行確有
    「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此次就被告竊盜犯行部分加重
    最低本刑，對其人身自由所為限制自無過苛之侵害，是認本
    件竊盜犯行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再被告就附表編號4之犯行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
    定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之各次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之多寡及其價值
    、其犯後固坦承犯行，然迄未賠償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
    之損失、並兼衡被告自86年以降，常業竊盜、普通及加重竊
    盜案件無數（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之
    素行不端，且業經二次假釋寬典，仍未見其悔改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刑諭
    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再被告於本案前後另犯
    多罪，依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不在本件定其應執行刑
    。末以，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除編號4之犯
    行未遂部分及附表編號9已發還之部分），均屬被告王珠鷺
    之犯罪所得，且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被害人，應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各次犯罪項下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又扣案如附表編號9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已發還告訴人
    李儀華，有贓物領據在卷可稽，自不得再宣告沒收及追徵價
    額。至如附表編號2、3、6、8、11之犯罪工具欄所示之物，
    均未扣案，且難以特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
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320條第1項、第3項、第
337條、第47條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
第3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印山、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犯罪工具 犯罪所得 所犯法條 宣告刑/沒收 1 大石高弘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㈠ （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 徒手 日幣3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9月1日刑紋字第1126020315號鑑定書。 ⑵現場勘查照片。     2 周業正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①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捌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3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②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8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柒 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4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③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徒手 本次犯行未遂 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 王珠鷺竊盜未遂，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5 陳明智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㈢ （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徒手 新臺幣2,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6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㈣ （112年度偵字第41754號） 不明堅硬物品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 ⑵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     7 周進煌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㈤ （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徒手 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8 陳思伊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㈥ （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鐵棍或工具 （未扣案） 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竊現場照片。     9 李儀華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㈦ （112年度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徒手 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已發還 刑法第337條 王珠鷺侵占遺失物，處罰金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武陵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112年7月26日贓物領據、扣案物品照片。     10 楊靜樺 犯罪事實欄一㈧ （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徒手 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     11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㈨ （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鐵棍 （未扣案） 現金新臺幣15,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案發現場照片、現場勘察照片。 ⑵勘察採證同意書。 ⑶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4日桃警鑑字第1130085707號DNA鑑定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5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278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3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珠鷺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第41483號、第41630號、第41754號、第47830號、第49829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第37064號），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珠鷺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各罪之沒收，均如附表「宣告刑/沒收」欄所示。
　　事　實
一、王珠鷺前①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17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經入監執行後，於民國103年11月13日假釋並付保護管束出監，嗣因假釋期間違反保護管束規定遭撤銷假釋，餘殘刑11月29日；②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2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月、8月、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③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220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上開①之殘刑與②、③之罪刑接續執行，甫於111年2月11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6時至18時間之某時，見大石高弘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2樓206室之窗戶未上鎖，竟先後踰越該處後陽台之欄杆及窗戶後侵入其內，徒手竊取大石高弘所有放置於屋內之日幣30,000元，得手後再沿窗戶攀爬離去。嗣於112年7月17日晚間6時許，大石高弘返家後發現遭竊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之犯意，於①112年7月1日3時55分許、②同年月4日7時15分許，先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1樓之「夜越來KTV」廚房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菜刀，再持菜刀撬開上址2樓之「富麗園KTV」窗戶(無窗戶遭破壞之證據)，隨即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分別竊取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800元得逞；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同年月5日6時15分許，再次前往上址行竊，因周業正已將安全門上鎖，王珠鷺雖試圖打開門鎖(無破壞門及門鎖之證據)，惟仍無法順利進入，致未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6日18時30分前某時，自韓美瑤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號房內，以徒手移動該房間內角落之屬安全設備之天花板，並自該處攀爬至陳明智所承租位於同址3樓2號房之租屋處內，徒手竊取SNOOPY存錢筒內之新臺幣2,000元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15時27分許，先攀爬踰越余春花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05室之租屋處陽台短牆，再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不明堅硬物品破壞陽台鐵窗後，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徒手竊取余春花所有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等財物。（112年度偵字第41754號）
　㈤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5日3時許，從周進煌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之「越愛來時尚會館」之後門進入該會館，徒手竊取店內價值總計新臺幣80,000元之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等財物。（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26日6時40分許，自桃園市○○區○○○路0巷0號「星福星（大樂）茶藝KTV」後門雜物間，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或其他堅硬工具，撬破上址後門並破壞附掛之門鎖後侵入其內，竊取店內現金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總計價值約新臺幣10,860元。（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㈦於112年7月22日0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文昌公園內，見李儀華不慎遺失在該處之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該黑色長夾撿拾後侵占入己。（112年度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年4月2日17時47分許至同日18時3分許間之某時，在桃園市○○區○○○000號之景福宮旁，見楊靜樺所有之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停放於該處，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竟趁無人注意之際，以不詳方式開啟該機車之車廂，再徒手竊取該機車車箱內之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得手後旋即逃離現場。（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㈨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3年4月7日14時30分許，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至余春花位在桃園市○○區○○○00號3樓305室租屋處，先攀爬至3樓，踰越安全設備之陽台短牆，再以鐵棍破壞陽台鐵窗柵欄及玻璃後（毀損、侵入住宅部分均未據告訴），踰越窗戶進入後，徒手竊取余春花所有放置於屋內之現金新臺幣15,000元，得手後離去。（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二、案經大石高弘、周業正、陳明智、余春花、周進煌、陳思伊、李儀華分別訴由渠等居住地之警察機關，再交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其立法本旨係以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於傳聞證據，此項證據，當事人無從直接對於原供述者加以詰問，以擔保其真實性，法院亦無從直接接觸證人而審酌其證言之憑信性，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原則，除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之除外者外，原則上不認其有容許性，自不具證據能力；至所謂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者，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2、之3、之4、之5情形，仍例外認其有證據能力，然此乃係指法院未於審判期日傳喚相關證人到庭，案件僅能依靠該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為判斷之情形，始需就該等審判外供述證據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定要件一一檢視各該證人之供述，作為證據之資格。倘法院已經依據當事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接受檢辯雙方之交互詰問，則法院既已透過直接、言詞審理方式檢驗過該證人之前之證詞，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亦已受到保障得以完全行使之情況下，該等審判外證據除有其他法定事由（例如：非基於國家公權力正當行使所取得或私人非法取得等，而有害公共利益，即以一般證據排除法則為判斷），應認該審判外供述已得透過審判程式之詰問檢驗，而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亦即其審判外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相符部分，顯然已經構成具備可信之特別情狀，當然有證據資格（實務上之作用常為引用該等陳述與審判中陳述相符，強化該證人供述之可信度），其不符部分，作為檢視審判中所為供述可信與否之彈劾證據，當無不許之理，甚者，其不符部分倘係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調查中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與否或不構成犯罪與否之證據，亦僅需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規定，斟酌其審判外供述作成外部環境、製作過程、內容、功能等情況認為之前供述較為可信，即可取得證據資格，而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格（參照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507號、95年臺上字第2515號判決意旨）。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周進煌於113年9月24日本院訊問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行交互詰問程序，直接言詞審理檢視其證詞，故其前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當然已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而有證據能力，且如上所述，可為彈劾證據。
三、再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同法第206 條第1 項亦規定甚明，是鑑定人以書面為鑑定報告提出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立法理由及同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即具有證據能力。又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 條至第206 條之1 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此，檢察官對於偵查中之案件，認須實施鑑定者，固應就具體個案，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為之；但對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或有量大或急迫之情形，為因應實務之現實需求，如檢察官針對該類案件之性質（例如：查扣之毒品必須檢驗其成份、對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必須檢驗其體內有無毒品代謝反應、對於查扣之槍砲彈藥必須檢驗有無殺傷力、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必須鑑定是否屬於保育類動物案件等），認為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經參看法務部92年5 月20日法檢字第092080203 號函送之法務部「因應刑事訴訟法修正工作小組」研討之刑事訴訟法修正相關議題第21則之共識結論，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於92年8 月1 日舉行之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第三則法律問題研討結果之多數說（載於司法院92年8 月印行「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彙編」第15頁至第18頁），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得由該管檢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俾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對於調查中之此類案件，得即時送請事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該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亦應視同受承辦檢察官所選任或囑託而執行鑑定業務，其等出具之書面鑑定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所定之傳聞例外，當具有證據能力（參看法務部92年9 月1 日法檢字第0920035083號函）。從而，警方在犯罪事實欄一㈠、㈨之案發現場所採樣之指紋、血跡，經由警方依法務部、轄區檢察長事前概括之選任，委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所出具之鑑定書，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而得為本件之證據。
四、卷內之現場勘查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遭竊現場照片、扣案物品照片均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等照片及列印均有證據能力。再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所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珠鷺對於上開犯行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及證人即告訴人周進煌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復有如附表書證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犯如附表「所犯法條」欄所示之罪，起訴書論罪法條與此不符者，均顯有違誤，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均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1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等語。經查，本件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上開累犯之部分事實，並已載明該累犯之罪名其中之一即為竊盜罪，該罪罪名與罪質既與本件竊盜罪相同，而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累犯之內容並經本院當庭告知，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為個案情節審酌後，自足認被告就本件竊盜犯行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此次就被告竊盜犯行部分加重最低本刑，對其人身自由所為限制自無過苛之侵害，是認本件竊盜犯行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再被告就附表編號4之犯行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之各次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之多寡及其價值、其犯後固坦承犯行，然迄未賠償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損失、並兼衡被告自86年以降，常業竊盜、普通及加重竊盜案件無數（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之素行不端，且業經二次假釋寬典，仍未見其悔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刑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再被告於本案前後另犯多罪，依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不在本件定其應執行刑。末以，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除編號4之犯行未遂部分及附表編號9已發還之部分），均屬被告王珠鷺之犯罪所得，且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被害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各次犯罪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扣案如附表編號9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已發還告訴人李儀華，有贓物領據在卷可稽，自不得再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至如附表編號2、3、6、8、11之犯罪工具欄所示之物，均未扣案，且難以特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320條第1項、第3項、第337條、第47條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印山、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犯罪工具

		犯罪所得

		所犯法條

		宣告刑/沒收



		1

		大石高弘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㈠
（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

		徒手

		日幣3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9月1日刑紋字第1126020315號鑑定書。
⑵現場勘查照片。

		


		


		


		




		2

		周業正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①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捌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3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②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8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柒 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4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③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徒手

		本次犯行未遂

		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

		王珠鷺竊盜未遂，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5

		陳明智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㈢
（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徒手

		新臺幣2,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6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㈣
（112年度偵字第41754號）

		不明堅硬物品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
⑵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

		


		


		


		




		7

		周進煌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㈤
（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徒手

		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8

		陳思伊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㈥
（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鐵棍或工具
（未扣案）

		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竊現場照片。

		


		


		


		




		9

		李儀華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㈦
（112年度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徒手

		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已發還

		刑法第337條

		王珠鷺侵占遺失物，處罰金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武陵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112年7月26日贓物領據、扣案物品照片。

		


		


		


		




		10

		楊靜樺

		犯罪事實欄一㈧
（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徒手

		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

		


		


		


		




		11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㈨
（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鐵棍
（未扣案）

		現金新臺幣15,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案發現場照片、現場勘察照片。
⑵勘察採證同意書。
⑶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4日桃警鑑字第1130085707號DNA鑑定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25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278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3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珠鷺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第41483號、第41630號、第41754號、第47830號、第49829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第37064號），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王珠鷺所犯之罪所處之刑及各罪之沒收，均如附表「宣告刑/沒收」欄所示。
　　事　實
一、王珠鷺前①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17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確定，經入監執行後，於民國103年11月13日假釋並付保護管束出監，嗣因假釋期間違反保護管束規定遭撤銷假釋，餘殘刑11月29日；②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2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月、8月、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③因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220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上開①之殘刑與②、③之罪刑接續執行，甫於111年2月11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7日6時至18時間之某時，見大石高弘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2樓206室之窗戶未上鎖，竟先後踰越該處後陽台之欄杆及窗戶後侵入其內，徒手竊取大石高弘所有放置於屋內之日幣30,000元，得手後再沿窗戶攀爬離去。嗣於112年7月17日晚間6時許，大石高弘返家後發現遭竊並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之犯意，於①112年7月1日3時55分許、②同年月4日7時15分許，先前往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1樓之「夜越來KTV」廚房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菜刀，再持菜刀撬開上址2樓之「富麗園KTV」窗戶(無窗戶遭破壞之證據)，隨即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分別竊取抽屜內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800元得逞；③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同年月5日6時15分許，再次前往上址行竊，因周業正已將安全門上鎖，王珠鷺雖試圖打開門鎖(無破壞門及門鎖之證據)，惟仍無法順利進入，致未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6日18時30分前某時，自韓美瑤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號房內，以徒手移動該房間內角落之屬安全設備之天花板，並自該處攀爬至陳明智所承租位於同址3樓2號房之租屋處內，徒手竊取SNOOPY存錢筒內之新臺幣2,000元得逞。（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2日15時27分許，先攀爬踰越余春花所承租位於桃園市○○區○○路00號3樓305室之租屋處陽台短牆，再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不明堅硬物品破壞陽台鐵窗後，踰越該處窗戶侵入其內，徒手竊取余春花所有之現金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等財物。（112年度偵字第41754號）
　㈤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15日3時許，從周進煌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之「越愛來時尚會館」之後門進入該會館，徒手竊取店內價值總計新臺幣80,000元之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等財物。（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之犯意，於112年7月26日6時40分許，自桃園市○○區○○○路0巷0號「星福星（大樂）茶藝KTV」後門雜物間，拿取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或其他堅硬工具，撬破上址後門並破壞附掛之門鎖後侵入其內，竊取店內現金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總計價值約新臺幣10,860元。（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㈦於112年7月22日0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文昌公園內，見李儀華不慎遺失在該處之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該黑色長夾撿拾後侵占入己。（112年度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㈧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年4月2日17時47分許至同日18時3分許間之某時，在桃園市○○區○○○000號之景福宮旁，見楊靜樺所有之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停放於該處，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竟趁無人注意之際，以不詳方式開啟該機車之車廂，再徒手竊取該機車車箱內之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得手後旋即逃離現場。（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㈨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113年4月7日14時30分許，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鐵棍，至余春花位在桃園市○○區○○○00號3樓305室租屋處，先攀爬至3樓，踰越安全設備之陽台短牆，再以鐵棍破壞陽台鐵窗柵欄及玻璃後（毀損、侵入住宅部分均未據告訴），踰越窗戶進入後，徒手竊取余春花所有放置於屋內之現金新臺幣15,000元，得手後離去。（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二、案經大石高弘、周業正、陳明智、余春花、周進煌、陳思伊、李儀華分別訴由渠等居住地之警察機關，再交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159條第1 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時之陳述，固係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就上開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審理中，知有該項證據，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該等證人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前揭規定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其立法本旨係以證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於傳聞證據，此項證據，當事人無從直接對於原供述者加以詰問，以擔保其真實性，法院亦無從直接接觸證人而審酌其證言之憑信性，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原則，除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之除外者外，原則上不認其有容許性，自不具證據能力；至所謂具有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者，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2、之3、之4、之5情形，仍例外認其有證據能力，然此乃係指法院未於審判期日傳喚相關證人到庭，案件僅能依靠該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為判斷之情形，始需就該等審判外供述證據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定要件一一檢視各該證人之供述，作為證據之資格。倘法院已經依據當事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接受檢辯雙方之交互詰問，則法院既已透過直接、言詞審理方式檢驗過該證人之前之證詞，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亦已受到保障得以完全行使之情況下，該等審判外證據除有其他法定事由（例如：非基於國家公權力正當行使所取得或私人非法取得等，而有害公共利益，即以一般證據排除法則為判斷），應認該審判外供述已得透過審判程式之詰問檢驗，而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亦即其審判外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相符部分，顯然已經構成具備可信之特別情狀，當然有證據資格（實務上之作用常為引用該等陳述與審判中陳述相符，強化該證人供述之可信度），其不符部分，作為檢視審判中所為供述可信與否之彈劾證據，當無不許之理，甚者，其不符部分倘係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調查中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與否或不構成犯罪與否之證據，亦僅需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規定，斟酌其審判外供述作成外部環境、製作過程、內容、功能等情況認為之前供述較為可信，即可取得證據資格，而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格（參照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507號、95年臺上字第2515號判決意旨）。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周進煌於113年9月24日本院訊問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行交互詰問程序，直接言詞審理檢視其證詞，故其前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當然已取得作為證據之資格，而有證據能力，且如上所述，可為彈劾證據。
三、再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同法第206 條第1 項亦規定甚明，是鑑定人以書面為鑑定報告提出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立法理由及同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即具有證據能力。又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 條至第206 條之1 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依此，檢察官對於偵查中之案件，認須實施鑑定者，固應就具體個案，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為之；但對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或有量大或急迫之情形，為因應實務之現實需求，如檢察官針對該類案件之性質（例如：查扣之毒品必須檢驗其成份、對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必須檢驗其體內有無毒品代謝反應、對於查扣之槍砲彈藥必須檢驗有無殺傷力、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必須鑑定是否屬於保育類動物案件等），認為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經參看法務部92年5 月20日法檢字第092080203 號函送之法務部「因應刑事訴訟法修正工作小組」研討之刑事訴訟法修正相關議題第21則之共識結論，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於92年8 月1 日舉行之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第三則法律問題研討結果之多數說（載於司法院92年8 月印行「刑事訴訟法新制法律問題彙編」第15頁至第18頁），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得由該管檢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俾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對於調查中之此類案件，得即時送請事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實施鑑定，該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亦應視同受承辦檢察官所選任或囑託而執行鑑定業務，其等出具之書面鑑定報告應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所定之傳聞例外，當具有證據能力（參看法務部92年9 月1 日法檢字第0920035083號函）。從而，警方在犯罪事實欄一㈠、㈨之案發現場所採樣之指紋、血跡，經由警方依法務部、轄區檢察長事前概括之選任，委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鑑定，所出具之鑑定書，均應認具有證據能力而得為本件之證據。
四、卷內之現場勘查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遭竊現場照片、扣案物品照片均屬以機械之方式所存之影像再予忠實列印，並非依憑人之記憶再加以轉述而得，並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74號判決意旨參照），該等照片及列印均有證據能力。再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其餘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所有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珠鷺對於上開犯行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證人韓美瑤、蔣皓凱於警詢及證人即告訴人周進煌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復有如附表書證欄所示證據在卷可佐，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犯如附表「所犯法條」欄所示之罪，起訴書論罪法條與此不符者，均顯有違誤，惟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此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均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所犯上開11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等語。經查，本件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上開累犯之部分事實，並已載明該累犯之罪名其中之一即為竊盜罪，該罪罪名與罪質既與本件竊盜罪相同，而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累犯之內容並經本院當庭告知，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為個案情節審酌後，自足認被告就本件竊盜犯行確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此次就被告竊盜犯行部分加重最低本刑，對其人身自由所為限制自無過苛之侵害，是認本件竊盜犯行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再被告就附表編號4之犯行未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之各次犯罪手段、犯罪所得財物之多寡及其價值、其犯後固坦承犯行，然迄未賠償如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損失、並兼衡被告自86年以降，常業竊盜、普通及加重竊盜案件無數（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之素行不端，且業經二次假釋寬典，仍未見其悔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刑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再被告於本案前後另犯多罪，依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不在本件定其應執行刑。末以，未扣案如附表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除編號4之犯行未遂部分及附表編號9已發還之部分），均屬被告王珠鷺之犯罪所得，且並未實際合法發還各該被害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各次犯罪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扣案如附表編號9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已發還告訴人李儀華，有贓物領據在卷可稽，自不得再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至如附表編號2、3、6、8、11之犯罪工具欄所示之物，均未扣案，且難以特定，均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320條第1項、第3項、第337條、第47條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印山、江亮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宇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犯罪工具 犯罪所得 所犯法條 宣告刑/沒收 1 大石高弘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㈠ （112年度偵字第56961號） 徒手 日幣3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9月1日刑紋字第1126020315號鑑定書。 ⑵現場勘查照片。     2 周業正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①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捌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3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②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菜刀 （未扣案） 新臺幣8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踰越窗戶竊盜，處有期徒刑柒 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4  犯罪事實欄一㈡之③ （112年度偵字第41483號） 徒手 本次犯行未遂 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 王珠鷺竊盜未遂，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查獲被告王珠鷺之照片、案發現場照片。     5 陳明智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㈢ （112年度偵字第41630號） 徒手 新臺幣2,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王珠鷺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案發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6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㈣ （112年度偵字第41754號） 不明堅硬物品 （未扣案） 新臺幣40,000元、鐵製手錶1只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破壞之鐵窗照片。 ⑵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     7 周進煌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㈤ （112年度偵字第47830號） 徒手 藝術品4件、酒1瓶、七星及峰香菸共3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8 陳思伊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㈥ （112年度偵字第49829號） 鐵棍或工具 （未扣案） 新臺幣2,700元、香菸4條、計程車機1台、酒6瓶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門窗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遭竊現場照片。     9 李儀華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㈦ （112年度偵字第42392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997號） 徒手 黑色長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各1張），已發還 刑法第337條 王珠鷺侵占遺失物，處罰金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書證： 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武陵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112年7月26日贓物領據、扣案物品照片。     10 楊靜樺 犯罪事實欄一㈧ （113年度偵字第37064號） 徒手 皮夾1只(內有現金新臺幣3,500元、台新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2張、彰化銀行提款卡1張、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張) 刑法第320條第1項 王珠鷺竊盜，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光碟。     11 余春花 （提告） 犯罪事實欄一㈨ （113年度偵字第37054號） 鐵棍 （未扣案） 現金新臺幣15,000元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 王珠鷺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左揭犯罪所得欄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書證： 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案發現場照片、現場勘察照片。 ⑵勘察採證同意書。 ⑶桃園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4日桃警鑑字第1130085707號DNA鑑定書。     



